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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

合同统一编号： 11N42520624X2026801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松江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 乙方：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辰塔路 78 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700 号 2 幢

邮政编码：201600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7012102 电话：13564241082

传真：021-37012102 传真：

联系人：孙开艳 联系人：曹春

依据相关规定，上海市松江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委托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

2026年农村公路检测与评价的技术服务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乙方为甲方提供以下技术服务：

1.项目实施的范围和内容

1、实施范围

松江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 2026年设施量范围内的县、乡村道：县道561.154

公里，乡村道1484.332公里。（具体实施过程中工作量将按实际调整。）

2、实施内容

对松江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 2026年设施量范围内的县道、乡道、村道进行一次自动化检测评价,

于 8 月份完成，其中，路面破损PCI、路面行驶质量RQI、沿线设施TCI为全覆盖检测，路

面结构强度PSSI 为抽样检测，抽样检测的路段按路面养护管理需要，抽取管养里程中沥青路

面的 20%。

2.项目实施的要求

1、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检测工作主要依据于国家和本市颁布的道路相关技术状况评定和养护规范标准。技术状况评

定规范 标准主要包括:《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5210)《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TH21)、《上海市公路技术状况评定规程》(DG/TJ08-2095)等;养护规范标准主要包括:《公路

养护技术规范》(JTGH10)、《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H11)、《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H12)

等。

2、检测设备的要求

检测设备应符合《公路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规程》（JTG/TE61-2014），《多功能路况快速

检测 设备》（GB/T 26764-2011）有关规定的要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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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测设备应每年通过国家计量认证标定，运用成熟可靠的检测手段和评价方法，确保检测

和评 价结果真实有效。

（2） 道路自动化检测设备应每年和市道运中心的检测设备进行比对，相关性不低于 0.95。

3、数据上报的及技术状况分析报告要求

检测工作于 8月底前完成，按照市道运中心《数据交换指南》要求，上传至市道运中心数据库

，并 按要求分别编制《松江区区管公路技术状况分析报告（2026年度）》、《松江区乡村公

路技术状况分析报告（2026年度）》，于 8月底前以word和pdf文件格式提交。

二、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90天内完成检测在采购人指定地点履行。

2、本合同的履行方式：乙方分阶段向甲方提供技术服务成果

3、按要求分别编制《松江区区管公路技术状况分析报告（2026年度）》、《松江区乡村公路

技 术状况分析报告（2026年度）》，于8月底前以word和pdf文件格式提交。

4、本合同签署后， 乙方即时开展工作， 以确保其专业服务的质量。

三、费用及支付方式（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支付方式选择后，其余方式杠掉，不要删掉）

1、本项目费用人民币（大写）壹佰贰拾伍万玖仟元整， (¥1259000元）。

2、 支付方式：（采用以下第 2.3 种方式）

2.1 一次总付： / 元，时间： /

2.2分期支付： /

2.3其它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乙方完成检测后向甲方

提供检测成果，经甲方审核验收后按审定价向乙方支付尾款。验收不通过的按合同确认价的5%

予以扣款。

四、违约责任

1. 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内容，每延期一日，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0.05 %的违

约金，但违约金的总数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10 %；如由于乙方原因，造成无法完成合同约定的

服务内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2. 如甲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每延期 一日，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0.05 %的违约金

， 但违约金的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10% ；如延期付款超过90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

甲方赔偿损失。

3．如发生违约事件，履约方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时，应当以书面方式通知违约方，内容包括

违约 事件、违约金、支付时间和方式等。违约方在收到上述通知后，应当于10日内答复对方，

并支付违约金。

五、合同争议的解决方法：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

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向松江区人民法院诉讼。

守约方为主张债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交通费、律师费等均

由违约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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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上述条款未尽事宜，如中介方的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等未尽事宜）

：

1、 知识产权：

乙方因履行本合同项下服务而产生的所有工作成果（包括但不仅限于：乙方根据本合同提供

给甲方 的所有策划和方案、调研数据及报告）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及所有权

均归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

2、合同生效及其它

2.1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工作服务 ，另行签订协议。

2.2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 ，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2.3 以下附件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与正

文约定不一 致的，以正文约定为准。本合同附件包括：采购文件、响应文件、磋商记录

、总价下浮率承诺表等

2.4本合同（含附件）经双方加盖公司公章即生效，一式四份，甲方二份，乙方二份。

3、补充协议：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65

政府购买服务供应商廉政承诺书

承诺单位：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项目：2026 年农村公路检测与评价

购买单位：上海市松江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

为切实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规范公正，净化政府购买服务领域的良好风气，防止发生各种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特签署本廉政承诺书，作出以下承诺：

1.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廉政规定；

2.严格按照投标（响应）文件签订服务合同并执行，自觉依照合同规定办事，不将合同进行转包

或者非法分包；

3.不以任何理由向购买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

乐等活动安排，赠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财物；

4.不与购买单位的工作人员发生借贷、租赁或合伙经营等个人经济关系；

5.不以任何名义向购买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输送利益；

6.不与购买单位的相关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外有非业务上的接触；

7.需与购买单位工作人员面对面洽谈与本服务项目相关事宜的，不在购买单位工作场所或服务项

目相关场所之外的地点进行；

8.自觉接受、积极配合购买单位对服务项目的履约验收工作，及时确认履约验收结果，及时整改

履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9.建立健全本单位各项廉政制度，严明工作纪律，并予以严格执行；

10.其他需要承诺的事项：

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内容，愿就上述承诺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

如我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承诺书规定的，愿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管理权限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单位（盖章）： 代表（签字）：

签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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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检测及数据采集验收单

项目名称 2026年农村公路检测与评价

承接单位 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验收内容 分值 验收标准 评分

基本要求

工作时效

性
10

检测工作各个环节及报告提交，不及时的每发现一次不

及时扣2分。

服务能力 5

解决问题能力，配合甲方与政府相关部门及时的沟通协

调。很好（1-0.8）好（0.8-0.6）一般（0.6-0.3）不太

满意（0.3-0.1）不满意（0.1-0）。

会议到位 5 每缺席一次扣 0.5分。

人员配置 5 因人员不到位严重影响工作的，每次扣1分。

遵纪守法、

廉洁自律
10

出现除一票否决情形外，情节轻微的，每发现一项扣1分

。

服务工作

检测方案 5

检测前是否进行相关资料收集，检测方案能根据项目需

求，突出重点(方案中没有检测重点扣3分，没有相关养

护历史资料扣2分，没有方案0分)

检测成果 40
检测结果存在差错。报告内容与现场情况不符发生一次

扣1分。

数据上传 10
检测数据系统自主填报或协助业主填报的准确性，数据

存在错误发生一次扣2分。

重大隐患 10
发现设施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通知养护单位和设施管

理部门，每一次扣5分。

总分

验收结果

总分80分及以上合格，85-95分良，95分以上优。

承接单位（签字）： 验收组（签字）：

承接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盖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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